附錄一、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保健食品實驗室   
	類別
	項次
	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已完成
	未完成
	不適用
	

	實務管理
(高/低溫危害預防)
	21
	21-1
雇主使勞工從事作業，有接觸機械、器具或設備之高溫熱表面引起灼燙傷之虞時，應設置警示標誌、適當之隔熱等必要之安全設施。(設施規則22)
	
	V
	
	部分烘箱等高溫設備有張貼警語

	
	
	21-2
雇主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所設置警告標示牌，並禁止非與從事作業有關之人員進入處置大量低溫物體或顯著寒冷之場所。(設施規則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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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
9

